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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強制處分庭、審查庭暨簡易中心法官評比要點 

099 年 08 月 16 日公布 

101 年 06 月 14 日修正 

103 年 06 月 11 日修正 

105 年 03 月 22 日修正 

105 年 08 月 04 日修正 

107 年 06 月 22 日修正 

109 年 08 月 03 日新北院賢文字第 1090001268 號函公布修正第六、八、十、十一、十七點；並

自 109 年 08 月 03 日生效 

112 年 07 月 27 日新北院英文字第 1120001193 號函公布修正第十、十七點；並自 112 年 7 月 24

日生效 

 

一、本院刑事庭為處理每年度辦理強制處分、審查及簡易事務法官之

擇定事宜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用語定義如下： 

(一)稱年度者，謂事務分配年度。 

(二)稱法官者，謂依本院法官司法事務分配要點規定獲分派於次

年度辦理刑事事務之法官。 

(三)稱強制處分事務者，謂辦理本院事務分配所排定之強制處分

庭事務。 

(四)稱審查事務者，謂辦理本院刑事庭於民國一百零二年九月五

日所設立刑事審查庭之事務。 

(五)稱簡易事務者，謂辦理本院刑事庭於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二十

八日所設立刑事簡易中心之事務。 

(六)稱刑事普通事務者，謂辦理第二款所稱刑事事務中除前三款

所定事務以外之事務。 

(七)稱強制處分事務年資者，謂辦理本院刑事庭於民國一百零六

年一月一日起所設立刑事強制處分庭之事務年資總合；其未

連續辦理者，得累計之。 

(八)稱審查事務年資者，謂辦理本院刑事庭於民國一百零二年九

月五日所設立刑事審查庭之事務年資總合；其未連續辦理

者，得累計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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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稱簡易事務年資者，謂辦理本院刑事庭於民國九十七年八月

二十八日所設立刑事簡易中心之事務年資總合；其未連續辦

理者，得累計之。 

(十)稱刑事事務年資者，謂辦理本院刑事庭及他院刑事庭事務之

年資總合；其未連續辦理者，得累計之；其於本院辦理審查

事務之年資，加倍計算為刑事事務年資。但其刑事事務年資

中，有兼辦本院法官事務分配要點所定之民事事務者，其兼

辦之年資應予全部扣除。 

(十一)稱訴訟案件者，謂案號中包含有「訴」、「易」、「自」、「簡

上」等文字之案件。 

檢察官轉任法官者，其實際辦理偵查、公訴、執行事務或調法務

部辦事或調司法官學院擔任導師之年資，視同前項第八款所定之

辦理刑事事務年資。 

法官調司法院辦事或調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擔任導師者，暨學者、

律師經遴任為法官者，關於第一項第八款所定辦理刑事事務年資

之認定，依本院法官司法事務分配要點相關規定定之。 

三、本院刑事庭於年度終結前，應先擇定次年度辦理強制處分事務之

法官。 

於前項擇定辦理完畢後，再擇定辦理審查及簡易事務之法官。 

四、本院刑事庭為辦理前點第一項所定之擇定事宜，應製發志願表分

送予法官；其志願表應載明繳交期限或公開閱覽暨修改期限、法

官辦理刑事事務年資明細等項，供法官選填繳交，並處理前點第

一項所定之擇定事宜。 

於辦理前項所定擇定完畢後，應再製發審查或簡易事務之志願表

分送於法官，其志願表內容除同前項內容外，並包括欲辦理審查

或簡易事務之意願順序、欲依第九點第一項或第三項但書規定申

請辦理簡易事務等項，供法官選填繳交，俾處理前點第 2 項所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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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擇定事宜。 

四之一、次年度辦理強制處分事務法官之擇定，應自有意願之法官

中，遞依下列各款定之： 

(一)辦理強制處分事務年資較長者。 

(二)依法計算或折抵法官年資較長者。 

(三)三年內參加與司法院或其所屬機關所舉辦與強制處分事務有

關之研習時數較多者。 

(四)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結業分發期別較早者。 

(五) 法官會議議決之其他事項。 

前項之擇定適任與否，先由刑一庭庭長召集全體刑事庭庭長及審

判長聯席會議審查。 

如依前二項辦理擇定後仍有不足者，就不足之人數，應就次年度

辦理刑事事務之全體刑事庭法官中，扣除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法

官後，以抽籤方式，抽出上開不足人數二倍之法官人選，再由刑

一庭庭長召集前項聯席會議審查後提出建議名單，送請院長加以

擇定。但最後辦理強制處分事務法官中應至少有 2 位以上之試署

法官。 

(一)兼任院長、次年度兼任庭長者。 

(二)候補未滿三年度者。 

(三)原事務年度辦理審查事務且有意願於次年度繼續辦理審查事

務者。 

(四)依本院刑事庭分案要點第二十六條減停分案者。 

(五)生產後一年以內跨至次年度者、已懷孕者。 

曾於 106 年 9 月 7 日後辦理強制處分事務達一年度以上而後調出

起算，尚未滿三年度者。 

五、法官欲於次年度辦理強制處分、審查或簡易事務者，應選填繳交

前條所定之志願表；其未選填繳交者，視同欲於次年度辦理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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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事務。 

六、次年度辦理審查事務法官之擇定，應自第十點第三項規定之期限

屆至時，其試署服務成績已經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查及格予

以實授者之中，遞依下列各款定之： 

(一)依第四點規定選填辦理審查事務且志願在前者優先。 

(二)如選填辦理審查事務者逾次年度辦理審查事務之預定員額

時，以辦理刑事事務年資較長者優先。 

(三)如依前二款規定評比結果完全相同者，以法務部司法官學院

結業分發期別較早者優先。 

(四)如依前三款規定評比結果完全相同者，以年紀較長者優先。 

(五)如依前四款規定評比結果仍完全相同者，以抽籤決定優先次

序。 

前項之擇定，如選填辦理審查事務之法官人數不足次年度辦理審

查事務之預定員額時，就不足之人數，應自第十點第三項規定之

期限屆至時，其試署服務成績已經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審查及

格予以實授者之中，以辦理刑事事務年資較短者優先遞補之，如

辦理刑事事務年資相同，則以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結業分發期別較

晚者優先遞補之，如又相同，即以抽籤決定之。 

前項情形，如法官有第十點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四款、第

五款、第六款、第七款、第八款之情形者，仍應遞補之。但法官

有第十點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情形者，應由次順位之法官遞補之。 

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情形，如曾有辦理審查事務年資滿一個年度

者，得免予遞補；但法官均已有辦理審查事務年資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但書之情形，以辦理審查事務年資較短者，優先遞補；如年

資相同者，準用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。 

七、次年度辦理簡易事務法官之擇定，應優先保留予甫由法務部司法

官學院結業分發至本院之法官及依第九點第二項、第三項但書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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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可進入刑事簡易中心之法官；其保留名額為刑事簡易中心總員

額之二分之一，但實際人數低於保留名額者，以實際人數為準。 

前項情形，如甫由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結業分發至本院之法官及依

第九點第二項、第三項但書經許可進入刑事簡易中心之法官人數

合計超過前項所定之保留名額時，應以依第九點第二項、第三項

但書經許可進入刑事簡易中心之法官優先擇定。 

如依第九點第二項、第三項但書經許可進入刑事簡易中心之法官

人數，超過第一項所定之保留名額時，其人選之擇定，由第九點

第二項之審查機制成員按申請事由情節之輕重合議決定之。 

八、次年度辦理簡易事務法官之擇定，除前條所定之優先保留名額

外，遞依下列各款定之： 

(一)依第四點規定選填辦理簡易事務且志願在前者優先。 

(二)如選填辦理簡易事務者逾次年度辦理簡易事務之預定員額

時，以辦理刑事事務年資較長者優先。 

(三)如依前二款規定評比結果完全相同者，以法務部司法官學院

結業分發期別較早者優先。 

(四)如依前三款規定評比結果完全相同者，以年紀較長者優先。 

(五)如依前四款規定評比結果仍完全相同者，以抽籤決定優先次

序。 

前項之擇定，如選填辦理簡易事務之法官人數不足次年度辦理簡

易事務之預定員額時，應以辦理刑事事務年資較短者優先遞補

之，如辦理刑事事務年資相同，則以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結業分發

期別較晚者優先遞補之，如又相同，以年紀較輕者優先遞補之，

如仍相同，即以抽籤決定之。 

前項情形，如法官有第十點第一項第一款之情形者，仍應遞補

之。但法官有第十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所定情形之一者，則

應由次順位之法官遞補之。 



6 
 

前三項情形，如選填或遞補進入刑事簡易中心之法官均為候補法

官時，其末二順位者，應依前二項所定之相同標準，擇定二名試

署以上法官代之；如選填或遞補進入刑事簡易中心之法官中，僅

有一名試署以上法官者，其末順位者，亦應依前二項所定之相同

標準，擇定一名試署以上法官代之。 

第二項、第三項及第四項之情形，如曾有辦理簡易事務年資者，

得免予遞補；但法官均已有辦理簡易事務年資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但書之情形，準用第二項、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。 

九、辦理刑事普通或審查事務之法官未能依前條規定評比進入刑事簡

易中心或有第十點第一項所列情形者，如因個人之健康、家庭或

其他重大事由等因素，有進入刑事簡易中心辦理簡易事務之需求

者，應選填繳交第四點所定之志願表，並敘明理由申請之。 

前項申請之許可，由刑事庭全體庭長及當年度全院事務分配小組

成員中之刑事庭法官代表合議決定之。 

依前項許可進入刑事簡易中心者，其辦理簡易事務期間為一個年

度。但辦理簡易事務滿一個年度後，如原申請事由依然存在，而

有延長辦理簡易事務之必要時，應選填繳交第四點所定之志願

表，並提出相關事證申請，經前項之審查機制成員合議同意後，

得延長辦理簡易事務期間一個年度。 

十、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依第四點規定選填辦理審查或簡易

事務： 

(一)於本院辦理刑事普通事務自當年度事務分配日起回溯未連續

滿二年度者。 

(二)辦理刑事普通事務之法官，於實際作業上可得統計出結果之

合理時間點，其所承辦股別之尚未終結訴訟案件數，逾前三

月辦理刑事普通事務之全股訴訟案件總和平均數之百分之一

百二十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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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辦理刑事普通事務之法官，於第四點所定之志願表繳交截止

時，其所承辦股別之尚未終結案件中，有經刑事庭分案會議

決定以人工方式抽籤之案件者。 

(四)辦理刑事普通事務之法官，於第四點所定之志願表繳交截止

時，其所承辦股別之尚未終結案件中，有遲延案件或視為不

遲延案件總計逾一件者。 

(五)法官連續辦理審查事務已滿 1 年，且依第四點所定志願表繳

交截止前於實際作業上可得統計出結果之合理時間點，其所

承辦股別 1年內，總自結案件比例未達百分之八十者。 

 (六)辦理審查事務之法官，依第四點所定志願表繳交截止時所屬

月份之前一月統計結果，其所承辦股別之尚未終結案件數，

逾前三月辦理審查事務之全股案件總和平均數之百分之二百

者。 

(七)辦理簡易事務之法官，依第四點所定志願表繳交截止時所屬

月份之前一月統計結果，其所承辦股別之尚未終結案件數，

逾前三月辦理簡易事務之全股案件總和平均數之百分之二百

者。 

(八)具有本院法官司法事務分配要點或司法院訂頒之各級法院法

官辦理民刑事及特殊專業類型案件年度司法事務分配辦法所

定之限制條件者。 

前項第二款所定之平均數，係指辦理刑事普通事務分受全股案件

之股別之每股平均數，審判長股不予列計。 

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之志願表繳交截止時，如有志願表公

開閱覽暨修改期限者，以公開閱覽暨修改期限屆至時為準。 

第一項第三款所定經刑事庭分案會議決定以人工方式抽籤之案

件，如有全部或部分被告經發佈通緝後報結，嗣全部或部分被告

遭緝獲歸案，其所另行分出之緝字案件，仍屬經刑事庭分案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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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以人工方式抽籤之案件。 

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之遲延案件，係指個人遲延案件，法院遲延案

件不予列計；又同款所定之視為不遲延案件，如有因被告疾病或

心神喪失無法到庭而視為不遲延者，不予列計。 

十一、辦理審查或簡易事務之法官，得依第四點規定選填繳交志願

表，並得依第六點或第八點之評比結果，連續辦理審查或簡易

事務；但有第十點第一項第五款、第六款、第七款之情形者，

不在此限。 

十二、辦理審查事務之法官，於次年度未連續辦理審查事務而獲分派

辦理刑事普通事務、強制處分或簡易事務者，於交接時，如尚

未終結案件數逾前三月辦理審查事務之全股案件總和平均數

之百分之一百二十者，應以抽籤方式隨機抽出逾該比例之案

件，由該法官繼續辦理之。 

十二之一、辦理強制處分事務之法官，於次年度未連續辦理強制處分

事務而獲分派辦理刑事普通事務、審查或簡易事務者，於

其前有書類送審需求而分案之簡易案件由該法官繼續辦

理。 

十三、辦理簡易事務之法官，於次年度未連續辦理簡易事務而獲分派

辦理刑事普通事務、強制處分或審查事務者，於交接時，如尚

未終結案件數逾前三月辦理簡易事務之全股案件總和平均數

之百分之一百二十者，應以抽籤方式隨機抽出逾該比例之案

件，由該法官繼續辦理之。 

十四、對於依本辦法所實施之評比作為、評比結果或其他相關事項，

如有不服者，於公告期間內得聲明異議，並由第九點第二項之

審查機制成員合議處理之。 

十五、本要點之用語定義、選填志願、評比標準、限制條件等規範，

僅於本院刑事庭內部處理有關辦理強制處分、審查及簡易事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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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之擇定事宜時，有其適用。 

十六、本要點之修訂或廢止，應由刑事庭第一庭庭長召集刑事庭法官

會議，經全體刑事庭法官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以出席法官過半

數之同意行之；可否同數時，由主席決定之；法官因故不能出

席刑事庭法官會議者，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法官代理出席；

每一法官受託代理以一人為限。 

委託代理出席人數不得逾出席人數三分之一；逾出席人數三分

之一者，由主席依受託法官簽到先後或以抽籤定之。 

第一項同意，亦得由刑事庭第一庭庭長決定，改以無記名投票

方式表決，經刑事庭法官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投票，投票人數

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代之。 

第一項之刑事庭法官會議，得由刑事庭第一庭庭長將修訂事項

之內容，以書面通知全體刑事庭法官於所定期間內以書面確答

是否同意代之。 

十七、本要點自公告日起施行；其後修訂者，自修訂公告日起施行。 

一百零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刑事庭法官會議修正第六點第三

項、第八點第三項後段、第十點第一項第五款、第六款、第七

款、第十一點後段條文，自一百十一年事務分配年度施行。 

一百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刑事庭法官會議修正之第十點第一項

第五款條文，自一百十四年事務分配年度施行。 

一百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刑事庭法官會議修正之第十點第一項

第五款條文，自一百十四年事務分配年度施行。 

 


